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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春理工大学

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校属各有关单位：

为尽快提高青年教师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，学校经研究制定了《长春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实施办法》，经长春理工大学2015年第5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此通知。

长春理工大学

2015年4月17日
长春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实施办法

为尽快提高青年教师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充分发挥老教师在青年教师培养中的传、帮、带作用，建立青年教师导师培养制度，实施导师制培养。

一、培养对象

在教学科研岗位工作不满五年的青年教师（35周岁以下）。

二、导师条件与职责

（一）导师条件

1.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；

2.师德高尚，有敬业精神，治学严谨；

3.教学经验丰富，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；

4.学术造诣深，科研能力强，成果突出。

（二）导师职责

1.帮助青年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培养青年教师严谨踏实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；

2.帮助青年教师熟悉教学工作规程，完成备课、授课、辅导等教学环节，使青年教师掌握基本的教学理论和方法；

3.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观摩和试讲活动，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技能和教学水平。

4.吸收青年教师加入课题组，指导青年教师确定科研方向，明确的研究任务，指导开展科研工作。

5.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申报各类科研项目，指导撰写学术论文。

6.指导青年教师制定业务提高培训计划，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。

三、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

（一）尊重导师，虚心求教，积极主动地争取导师在思想和业务上的指导，主动向导师汇报思想以及教学科研业务情况。

（二）积极完成导师要求的知识学习、业务培训、学术交流、教学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任务。

（三）在导师指导下，掌握教学过程各环节的基本规范和要求，熟悉讲授课程的结构和内容。

（四）在导师指导下，积极参与教学改革研究，探索教育教学新方法、新规律和新思路，大胆开展教学改革实践。

（五）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，学习导师的科研经验，掌握科研基本方法。积极主动申报科研项目，撰写学术论文。

四、考核与管理

（一）由各教学科研单位，明确青年教师培养对象，并按照导师基本条件，选定指导教师。

（二）每名导师指导青年教师数原则上不超过两名。

（三）青年教师接受导师指导培养的时间为2年。

（四）各教学科研单位与指导教师签订协议，并报人事处备案。

（五）按照协议要求，每年由各教学科研单位对导师进行考核。考核结果报人事处备案。导师考核不合格，中止导师资格。

（六）导师指导青年教师，每指导一名享受酬金2000元，培养期满一次性发放。

（七）青年教师在培养期第一年教学科研工作量不做要求。

（八）培养期满后，青年教师应对自己在思想表现和业务工作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。各教学科研单位对青年教师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报人事处备案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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